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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可能收購事項的誠意金協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一月二日的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其中�括）諒解
備忘錄。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六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泛亞景觀設計（上海）
有限公司（「泛亞上海」）與賣方訂立協議（「誠意金協議」），據此，泛亞上海須向賣方支付
可能收購目標公司（「建議收購事項」）合共人民幣5,000,000元的誠意金（「誠意金」），以下
列兩筆分期付款支付：－

(i) 於誠意金協議簽署日期�五個�業日內支付人民幣2,500,000元（「第一筆分期付
款」）；及

(ii) 於與建議收購事項有關的正式股權轉讓協議（「股權轉讓協議」）定稿日期�五個�業
日內支付人民幣2,500,000元（「第二筆分期付款」）。

股權轉讓協議簽署後，誠意金須構成建議收購事項代價的部分款項。

倘股權轉讓協議未能於賣方收到第一筆分期付款日期�120日內或股權轉讓協議規定的較
後日期（「完成期間」）定稿，則賣方須於(i)完成期間最後一日；或(ii)其中一名訂約方告知
另一訂約方終止磋商有關建議收購事項該日（以較早�為準）�三日內，將第一筆分期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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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中的人民幣1,250,000元退還予泛亞上海。第一筆分期付款剩餘的人民幣1,250,000元將
作為賣方於建議收購事項中產生的成本的補償款，而無需由賣方退還予泛亞上海。

倘股權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未能於簽署股權轉讓協議後的完成期間內完成及訂約
方未能另行達成一致，則賣方須將第一筆分期付款的50%及全部第二筆分期付款（不論任
何上述款項是否構成建議收購事項代價的部分款項）退還予泛亞上海。第一筆分期付款剩
餘的人民幣1,250,000元將作為賣方於建議收購事項中產生的成本的補償款，而無需由賣
方退還予泛亞上海。

諒解備忘錄及誠意金協議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導致就建議收購事項訂立任何最終協議。本
公司將適時另行作出公佈及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所有其他適用規定。由於建議收購事項
可能會或可能不會落實，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泛亞環境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興達

香�，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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